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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恢复性司法视域下替代性修复困境与完善

代跃

青岛科技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在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指引下，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作为一种新型责任承担方式，

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替代性修复尚存性质不明、与金钱赔

偿适用顺位不清、修复方案模糊、修复目标与标准适用不统一等问题。对此，应将恢复原状与替

代性修复相区分，以生态修复为中心，以金钱赔偿为补充，在判决中附带修复方案，统一修复适

用标准，以便更好地将替代性修复救济生态环境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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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领域的适

用催生出了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与重惩罚、

轻修复的传统理念不同，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

着重于生态环境的修复与对被害人的补偿，具

有惩治犯罪与保护生态的双重功能。而生态环

境替代性修复方式与直接修复不同，其是对不

具有修复可能性或修复技术与成本过高的受损

生态进行修复的方式，与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

相契合。但是，即使有着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

的指引，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方式在司法适用

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替代性修复方式类似于欧盟《关于预防和

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中规定的“补

充性措施”。补充性措施是指提供类似受损生态

的自然资源或服务功能，能够替代使受损生态

恢复至基线条件水平的自然系统功能
[1]
。在我

国，替代性修复方式是与直接修复方式对向的

概念。201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

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生态环境无法完全修复的，

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因此，替代性修复

的目的可以说是“等值重建或更换受损生态环

境”。替代性修复方式能够有效治理环境损害，

但是当前替代性修复方式尚有性质不明、与金

钱赔偿适用不清、修复具体规定与标准不统一、

修复方案模糊不明等问题待解决与完善。为规

范替代性修复方式，本文以“生态恢复性司法

理念”为指引，以判决承担替代性修复方式的

案例为基础，以解决替代性修复方式尚存难题。

2 生态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理念是 20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

家为解决传统报应司法刑罚一元化模式困境所

提出的重要改革措施，最早适用可追溯到北美

少年司法系统内的被害人和犯罪人调解程序，

刑事和解制度是恢复性司法的核心
[2]
。晚近以

来，我国创造性的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到环

境犯罪领域由此产生了生态恢复性司法。生态

恢复性司法是指通过司法机关追究行为人的环

境损害责任，以此推动环境的污染治理和资源

修复，恢复生态系统的功能和动态平衡。生态

恢复性司法既能够打击犯罪，降低犯罪的再犯

率，也能够预防犯罪，降低犯罪的发生率，更

重要的是，其能够实现对于环境法益的救济，

保护环境资源和进行污染治理
[3]
。

3 实践方式与法律困境

3.1 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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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第三十三条明

确了劳役代偿、环境宣教等替代性修复方式。

而在实践中，购买碳汇、劳役代偿、补植复绿、

增殖放流等是最为常见的替代性修复措施。例

如，在王东海、王成波非法捕捞水产品案【（2024）

浙 0225 刑初 125号】中，被告人王东海、王成

波在禁渔期用禁用渔具进行非法捕捞获利，浙

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根据专家对海洋生物资源

损害总额的评估判处王成海、王东波通过购买

蓝碳产品（大型海藻）产生的海洋碳汇和增殖

放流对环境进行生态和资源修复。在李某爽、

李某成滥伐林木案【（2023）黔 05刑终 371 号】

中，被告人李某爽、李某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

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柳杉树数量较大，致使林

木碳汇量减少约 47吨，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

法院判处被告人李某爽、李某成两年内原地或

异地补种柳杉树苗 1100株，存活率达至90%以

上。并且购买碳汇减排量作为生态功能损害赔

偿。在木某国、龙某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2022）云 3324 刑初 70 号】中，被告人木

某国、龙某明非法猎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折

合人民币价值 10万元。因被告人家庭经济困难，

无力偿还，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判处其以提供生态环境保护公益劳动的方

式折抵十万元金钱赔偿。

3.2 法律困境

3.2.1 替代性修复方式性质不明

认为替代性修复责任是民事责任，是当前

学术界与实务中的主流观点。替代性修复作为

一种修复责任承担方式，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民

事赔偿
[4]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二十条

规定将替代性修复方式理解为把环境损害修复

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与功能，也即恢复原状，

在环境司法判例中也存在替代性修复与恢复原

状相混淆的情况。但是替代性修复与恢复原状

根本不是一回事。替代性修复责任救济环境损

害，主要是公益性的，而恢复原状救济私益侵

权损害。这是两者的最主要区别。替代性修复

不仅仅是单纯追求恢复原状，而是强调修复受

损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从而使被干扰的生态系

统能够从“逆序”转向“正序”演替
[5]
。其是

指利用人工化学物理或生物手段补救受损生态

环境，救济环境公益损害，使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达至健康、稳定的动态平衡。

而且由于替代性修复相关法律法规过于笼

统概括，在环境司法实践中，行为人进行或承

诺进行替代性修复通常作为一种从轻处理的酌

定量刑情节，是法官对行为人进行从轻从宽处

罚的依据。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并非作为一种

独立责任，而是一种辅助性的责任承担方式
[6]
。

3.2.2 替代性修复与金钱修复顺位不清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二十条第二

款规定被告可以通过直接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的方式来修复受损生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和第一千二百三十

五条也在立法上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

但是修复费用并不是民法上的损害赔偿，其是

指采取修复措施的成本或者修复方案成本
[7]
。

目的在于修复生态，而不是单纯的金钱赔偿
[8]
。

这会导致修复与赔偿之间的关系出现错位。按

照常理，生态环境修复应当是治理环境损害的

应有之义，金钱赔偿仅仅应当作为一种补充手

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金钱修复往往因简单、

效率高、“麻烦少”而成为法院判决裁定的第一

选择。这在实质上回避了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

有效修复，不利于受损生态的恢复。

3.2.3 替代性修复方案过于笼统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对于损害衡量和修复技

术要求高，多数法官往往具备法律领域的专业

知识，对于修复领域的专业知识涉猎不深。所

以法官往往依据专家出具的修复方案判决被告

人进行替代修复，在判决书中对于修复方案往

往一笔带过，模糊且不具体，这会导致环境修

复难以执行。比如，在王学君滥伐林木案【（2020）

川刑终 26号】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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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王学君按照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制定的《植

被恢复实施方案》进行原地补种，恢复方案对

于补植树种、数量、地点、时间、苗木规格、

造林技术要求（株行距、造林密度等）和幼林

管护等进行了设计，但是在判决书中没有写明

实施的具体步骤与监督机制。在蔡月安、王景

峰等盗伐林木案【（2024）陕 0527 刑初 90、91

号】中，陕西省白水县法院判决被告人蔡月安、

王景峰等按照修复方案缴纳林木资源损失和修

复基金，但对于费用后续的安排没有任何提及。

3.2.4 修复目标与标准适用不统一

修复目标与标准不统一会导致“同案不同

判”。司法属于个案裁判，在不同判决书中，对

于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要求不一。比如犯

罪人犯非法捕捞罪，有的案件判决被告人增殖

放流，有的案件判决被告人进行树木补种，还

有的案件判决被告人购买碳汇。在生态损害的

环境案件中，判决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只重视个别环境因素，而没有将生态环境

作为一个整体循环系统来看待。并且认定标准

的不一致会导致损失大小的不一致，如果认定

的赔偿金额巨大，会使得被告人无力偿还，从

而导致后续监管验收监管落实难，由此致使生

态环境修复的“空判”。

4 完善路径

4.1 以生态修复为中心，金钱赔偿为补充

对于环境损害轻微的，能够直接修复的，

行为人可以进行直接修复或者支付修复费用；

对于原地直接修复不能或者修复成本过高、修

复技术过限的环境损害，行为人可以进行替代

性修复或者支付修复费用。这表明金钱赔偿可

以贯穿环境修复的始终。生态环境损害应当以

修复为中心，以支付修复费用为补充。针对替

代性修复又分为行为人自行替代修复与第三方

代履行的情况，金钱赔偿应当仅限行政代履行

费用的承担和受损生态无法修复时的赔偿。

4.2 强化文书附带修复方案和“判项细化”

表达

法院在进行判决时，应当在判决书中附有

修复方案，并且对于修复判项应明确且具体。

具体而言，对于生态损害能够由行为人直接修

复的，法院应当在判决文书中明确其修复义务、

修复时间、验收标准等事项。对于生态损害需

要替代性修复的，法院应参考专家、评估机构

的修复意见，在判决文书中附有修复方案、执

行与监督规定。对于需要支付修复费用来修复

受损生态的，法院可以在文书中附有收款账户、

修复金钱的具体去向等，以此来确保判决的有

效执行，使受损环境得到及时修复。并且法院

可以参考同类案件的已有判决，以防个案间差

异过大。

4.3 统一修复适用标准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可以通过改善环境质量

和增加环境公益获得感来实现
[9]
。虽然生态环

境损害一旦发生，恢复原状便成为不可能，但

是我们可以通过综合考虑环境质量标准、基线

条件、现有修复技术、修复成本等来追求受损

生态的最大限度修复。

结语

替代性修复作为一种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

担方式，对于救济生态环境损害有着非常积极

的作用。必须明晰替代性修复与恢复原状之间

的异同，明确金钱赔偿与替代性修复之间的适

用顺位，以修复为中心，把赔偿做补充，强化

判项细化表达，最终实现替代性修复在生态环

境损害修复中的最大功能与价值。

参考文献

[1]王 轩 . 欧 盟 《 关 于 预 防 和 补 救 环 境 损 害 的 环 境 责 任 指 令 》 [J]. 国 际 商 法 论

丛,2008,9(00):397-424.



《社会科学前沿》 ISSN 3058-9215 2025 年 2 月

23

[2]王 平 . 恢 复 性 司 法 在 中 国 的 发 展 [J]. 北 京 联 合 大 学 学 报 (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2016,14(04):70-78+109.

[3]王猛.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资源犯罪中的适用[J].中国检察官,2023,(23):7-10.

[4]李 挚 萍 .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责 任 法 律 性 质 辨 析 [J]. 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2018,18(02):48-59.

[5]李毅.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困境与规范路径[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4,43(02):175-185.

[6]郑丽萍,唐玥玥.环境犯罪中的环境修复措施适用问题——以G省2016—2020年186份判决书

为样本[J].天津法学,2022,38(02):5-18.

[7]王小钢.生态环境修复和替代性修复的概念辨正——基于生态环境恢复的目标[J].南京工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1):35-43+111.

[8]吕忠梅,窦海阳.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证解析[J].法学研究,2017,39(03):125-142.

[9]李挚萍.环境修复目标的法律分析[J].法学杂志,2016,37(03):1-7.

作者简介：代跃（2000—），女，山东济南人，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

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


	生态恢复性司法视域下替代性修复困境与完善
	参考文献

